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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三讀通過「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 

建立保障偏遠地區學校永續發展的法制 

(文/ 國中小及學前教育組陳韋伶提供) 

立法院院會於 11 月 21 日三讀通過「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

本條例透過強化偏遠地區學校教育措施、寬列經費、彈性運用人事及提高教師福利措施等

方式，協助解決其辦學困境，保障偏遠地區學校學生受教權益，使其得以永續發展。全條

文共計 24 條，制定重點如下： 

一、有關偏遠地區學校定義部分，影響偏遠地區學校教育資源不足的因素多元，因此，

在界定偏遠地區學校範疇時應考量交通、文化、生活機能、數位環境及社會經濟條件等面

向，並予以分級，且每 3 年定期檢討認定標準。地方主管機關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標準，

據以認定偏遠地區學校，並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及公告。 

二、有關穩定偏遠地區學校師資策略部分，本條例透過採取積極措施，讓具熱情且願

意深耕偏遠地區學校的教師得以久任，以降低教師流動率： 

（一）訂定正式教師留任年限：對於透過公費生分發或專為偏遠地區學校辦理之專任

教師甄選錄取者，規定應服務滿六年以上(育嬰或徵服兵役之年資得採計至多二年)。 

（二）保障並培育公費生名額：為落實地培、地用之精神，各師資培育大學應保留一

定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名額給偏遠地區學生，並得依學校需求，提供公費名額或開設師資

培育專班，讓在地人回鄉服務，減緩流動率。 

（三）訂定彈性之代理及專聘教師制度：偏遠學校甄選合格專任教師確有困難者，主

管機關得控留學校教師編制員額三分之一以下人事經費，公開甄選代理教師或以契約專案

聘任具教師資格之教師(以下簡稱專聘教師)，聘期一次最長二年。另中央主管機關應協助

專聘教師取得第二專長。 

（四）確保代理教師具備教育專長：偏遠地區學校未具教師資格之現職代理教師，可

參加中央主管機關全額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特殊教育學校(班)

師資類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五）提供校長、教師特別獎勵及久任獎金：針對在非偏遠地區學校服務成績優良且

自願赴偏遠地區學校服務之校長及教師，給予特別獎勵；另針對偏遠地區學校校長、教師

及相關人員，提供久任獎金及其他激勵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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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關支持偏遠地區學校學生學習部分，採取以下積極措施，提供安定學習環境、

合宜之教學及輔導人力、多元學習資源等，以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及成效： 

（一）提供偏遠地區學校合理之教師員額：除置校長及必要之行政人力外，其教師員

額編制，應依教師授課節數滿足學生學習節數核給，所增加之人事費由中央主管機關補助。 

（二）提供偏遠地區學校輔導人力：地方主管機關應以國民中學學區為範圍，於偏遠

地區學校置專業輔導人員或社會工作人員，以維護學生身心健全發展。 

（三）於一定條件下，偏遠地區應設立國民小學分校或分班：為協助國小學生就近入

學，符合一定地理、交通條件且國小學齡學生人數達 15 人以上者，地方主管機關應設立

分校(班)等教學場所；學生人數未達 15 人者，地方主管應設立分校(班)等教學場所、安排

交通工具或安排學生住宿，以解決通學問題。 

（四）提供相關學習活動及兒童照顧服務、鼓勵並補助偏遠地區學校實施混齡編班、

混齡教學或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特色課程、戶外教育、提供自主學習資源及實施差異

化教學，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五）提供符合學生學習進度之多元補救教學方式、內容及訂定學習輔導相關措施，

穩固偏遠地區學生基本學力。 

本條例是保障偏遠地區學校的特別法，除了對於降低教師流動率及提升學生學習品質

訂有積極措施外，並從行政減量、校長連任、教職員專業發展、住宿設施、激勵措施等面

向多管齊下，協助偏鄉學校發展，落實教育機會均等與社會公平正義，整體提升偏遠地區

學校教育品質。 


